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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983220][bookmark: _Toc24266][bookmark: _Toc8075]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MIF/TC 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奎木星测控技术有限公司、XXX、XXX、塔里木大学、阿拉尔市果业行业协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飞达雷达技术有限公司、阿拉尔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棉麻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包装与食品工程分会、食品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育平、XXX、XXX、刘媛媛、雷露蕾、杨前、张勇、赵丹、李国柱、董继斌、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Toc31389][bookmark: _Toc16708][bookmark: _Toc170825500][bookmark: _Toc207983221]食品机械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
[bookmark: _Toc207983222][bookmark: _Toc22923]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型号、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规定了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制造。
[bookmark: _Toc207983223][bookmark: _Toc794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048  防潮包装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要求
GB/T 34065  分析仪器的安全要求
SB/T 223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机械加工技术要求
SB/T 224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技术要求
SB/T 228  食品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表面涂漆
[bookmark: _Toc139898214][bookmark: _Toc31563][bookmark: _Toc45616728][bookmark: _Toc207983224][bookmark: _Toc14480146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70825504]3.1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 microwave moisture content measurement device
    采用微波透射被测样品，根据接收到的微波透射信号的相位、幅值等信息建立物料含水率模型，计算大枣、稻谷、玉米等食品原料含水率的便携式测定装置。
3.2
含水率  moisture content
样品含水质量与样品总质量的百分比。
3.3 
测量时间  measurement time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3.1）从开始测量到屏幕显示含水率结果的时间。
3.4 
含水率测量误差  measurement error of moisture content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3.1）测量的结果减去按照GB 5009.3方法测量的真值之差与真值之比。
[bookmark: _Toc6467][bookmark: _Toc207983225]4  型号
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以下简称“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型号编制由结构型式代号、主要名称代号和处理能力代号三部分组成，各部分间以“-”分隔。其中，结构型式代号用“便携式”的英文“Portable”简写“P”表示，产品主要名称代号用“微波”英文“microwave”简写“MW”表示，处理能力代号用单次检验时处理样品质量表示，单位为g/次，其型号编制形式如图1所示：
结构型式代号，P号,MBMMMMBMBMMM
处理能力代号，单位：g/次
主要名称代号，MW








[bookmark: _Toc138753082]图 1 含水率测定装置型号编制形式
示例：
P-MW-1000，表示处理能力为1000g/次的微波法含水率测定装置。
[bookmark: _Toc207983226][bookmark: _Toc7203]5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32367][bookmark: _Toc207983227]5.1  工作条件
含水率测定装置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20 ℃～40 ℃；
b)相对湿度：≤90%；
c)工作面应平整稳定，不应有强光、强气流和电磁干扰。
[bookmark: _Toc11486][bookmark: _Toc207983228]5.2  材料要求
[bookmark: _Hlk148618986][bookmark: _Toc185192286]5.2.1  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结构材料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
5.2.2  含水率测定装置所用的原材料、外购配套零部件应符合相应的技术标准和使用要求，应有生产厂家的质量合格证明书，否则应按产品相关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17674][bookmark: _Toc207983229]5.3  加工要求
5.3.1  含水率测定装置零部件的机械加工应符合SB/T 223的规定。
5.3.2  含水率测定装置表面涂漆应符合SB/T 22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07983230][bookmark: _Toc26570]5.4  主要零部件及系统要求
5.4.1  含水率测定装置机械零部件如有涂装，应在涂装前进行验收。
5.4.2  含水率测定装置微波模块应进行衰减校准检查。
5.4.3  含水率测定装置安装软件应能和电脑连接，应能读取微波空载示值及测量结果数据，操作及显示单元清晰完整。
5.4.4  含水率测定装置软件应能选择不同类型被测物品建立对应模型检测含水率，模型中应有温度补偿。
5.4.5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配备有自检功能的软件。 
5.4.6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具有数据存储功能。
[bookmark: _Toc31921][bookmark: _Toc207983231]5.5  装配要求
5.5.1  含水率测定装置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SB/T 224的规定。
5.5.2  外露零部件接合处应平整，无毛刺锐棱和粗糙不良现象。
5.5.3  微波发射模块和微波接收模块位置装配应准确，两者中心应重合。
5.5.4  含水率测定装置各旋钮、按键功能应能正常工作。
5.5.5  含水率测定装置齐套性应满足要求，不应有缺项。
5.5.6  含水率测定装置所有内部线路、印刷电路板（PCB）以及各类电气接口的接插件，应安装牢固、接触可靠，不应有脱落、松动、接触不良和机械损伤。接口插件应具有防插错措施。
[bookmark: _Toc207983232][bookmark: _Toc21589]5.6  卫生安全要求
5.6.1  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结构卫生及可洗净性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
5.6.2  含水率测定装置各润滑部位不应有渗漏油现象。
5.6.3  含水率测定装置的表面应平整、光洁，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等现象，不应存在死区。
[bookmark: _Toc21367]注：死区是指清洗介质或清洗物不能达到的区域，即在清洗过程中，原料、产品、清洗剂、消毒剂或污物可能陷入、存留其中或不能被完全清除的区域。
[bookmark: _Toc30005][bookmark: _Toc207983233]5.7  机械安全要求
5.7.1  含水率测定装置机械安全应符合GB/T 34065的规定，可能对人身或设备造成损伤的部位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5.7.2  含水率测定装置运作时可能松脱的零部件应设有防松脱装置。
5.8  电源及电池要求
5.8.1  含水率测定装置的电源应有工作指示灯及电量显示。
5.8.2  含水率测定装置可配置充电电池，当电池充满或电池电压超出正常工作范围时，应有告警提示。
5.8.3  使用可更换电池供电的含水率测定装置，应具有防止电池反接的设计。
5.8.4  电池应采用便于拆卸的模块化安装方式。
5.8.5  配备电池容量应能保证设备在正常状态下，至少能连续测量100次试验或保持2h以上连续工作。
[bookmark: _Toc15904][bookmark: _Toc24534][bookmark: _Toc30743][bookmark: _Toc207983234][bookmark: _Toc45616776][bookmark: _Toc22888908][bookmark: _Toc21110899][bookmark: _Toc139898229][bookmark: _Toc31255][bookmark: _Toc144801478]5.9  性能要求
5.9.1  空载试验要求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启动灵活，运转平稳，动作可靠，无卡塞、阻滞、异常噪音和异常发热现象。
5.9.2  负载试验要求
含水率测定装置负载后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性能参数
	名称
	参数

	测量时间 s
	≤30

	连续测量次数
	≥100

	含水率测量误差 %
	±10

	重复性误差 %
	±10

	含水率测量范围 %
	5.0～35.0

	微波功率 mw
	≤10



[bookmark: _Toc18353][bookmark: _Toc207983235]6  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207983236][bookmark: _Toc23474]6.1  试验条件 
6.1.1  试验场地应平整，无振动，远离电磁干扰，避免阳光直射。
6.1.2  除另有规定外，性能试验应在10℃～30℃、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6.1.3  试验检测样品选择正常收购、加工、储存的食品原料。
注：检测对象包括红枣、小麦、玉米、稻谷等食品原料。
[bookmark: _Toc207983237][bookmark: _Toc15596]6.2  材料检查
[bookmark: _Toc19828][bookmark: _Toc17204]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材质报告单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207983238]6.3  加工检查
6.3.1  按照图样、技术文件的规定目测或选择相应精度的检验工具、量具检查零部件的机械加工质量。
[bookmark: _Toc24365][bookmark: _Toc28911]6.3.2  按SB/T 228的规定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表面涂漆质量。
[bookmark: _Toc207983239]6.4  主要零部件及系统检查
6.4.1  检查机械零部件批量检验数据记录表或批量合格证。
6.4.2  采用衰减器进行微波衰减校准检查。
[bookmark: _Toc2773]6.4.3  目测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开机后显示界面，是否有选择测量物品种类，校准及数据读取功能。
[bookmark: _Toc31536]6.4.4  目测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自检功能。
[bookmark: _Toc7294]6.4.5  目测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与电脑连接情况和数据读取功能。
[bookmark: _Toc207983240]6.5  装配检查
6.5.1  按SB/T 224的规定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装配情况。
6.5.2  目测或触摸检查零部件的连接情况。
6.5.3  目测或选择相应精度的检验工具、量具检查外露零部件接合处、微波发射模块和微波接收模块装配质量。
6.5.4  目测或触摸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旋钮、按键工作情况。
6.5.5  目测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配套性。
6.5.6  目测或触摸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内部线路、电路板接插件的装配质量。
[bookmark: _Toc207983241]6.6  卫生安全检查
[bookmark: _Toc28480][bookmark: _Toc14519][bookmark: _Toc9295][bookmark: _Toc19198][bookmark: _Toc5410][bookmark: _Toc1045]6.6.1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机械结构的卫生情况。
[bookmark: _Toc28087][bookmark: _Toc13346]6.6.2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渗（漏）油现象。
[bookmark: _Toc11217][bookmark: _Toc26876]6.6.3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表面结构是否卫生。
[bookmark: _Toc207983242]6.7  机械安全要求
6.7.1  按GB/T 34065的规定检查水分测定装置机械结构。
6.7.2  目测或触摸检查设备的防松脱装置。
6.8  电源及电池检查
[bookmark: _Toc24866][bookmark: _Toc26470]6.8.1  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目视检查并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进行充电或更换电池。
6.8.2  在满电状态下开启设备。从设备进入工作状态开始，进行不少于100次试验，观察设备状态和是否出现电量不足或欠压提示，设备状态异常和出现电量不足或欠压提示均判定电源电量不足。
[bookmark: _Toc207983243][bookmark: _Toc18041]6.9  性能试验
[bookmark: _Toc21332][bookmark: _Toc12074][bookmark: _Toc207983244][bookmark: _Toc9659]6.9.1  取样
采用精度1g的电子秤称量样品，取样重量在200g～1000g范围内。
[bookmark: _Toc207983245]6.9.2  空载试验
含水率测定装置装配完成后，按操作和维护手册进行空载试验，检测装置连续运行不少于2 h或者运转100次，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运转情况和工作稳定性，包括启动、停止动作的灵活性，报警功能的可靠性等。
[bookmark: _Toc207983246]6.9.3  负载试验
[bookmark: _Hlk171327946]含水率测定装置经过空载试验后，按操作和维护手册进行负载试验，负载试验时间不少于2 h或者运转100次。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在满负荷条件下运行的平稳性及可靠性，操作开关、报警装置和过载保护装置的可靠性、测量机构动作及性能参数指标等。
[bookmark: _Toc23729][bookmark: _Toc22378][bookmark: _Toc207983247][bookmark: _Toc30066]6.9.4  测量时间试验
将被测样品放置于含水率测定装置检测位，按仪器检测按钮后开始计时，待仪器显示含水率测量结果后秒表计时结束，读取秒表计量时间，测量三次，三次测量结果均应满足要求。
[bookmark: _Toc25437][bookmark: _Toc207983248]6.9.5  连续测量次数试验
含水率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每30s按一次测量按钮（开关），测试试验连续不少于2 h或者运转100次，检查含水率测定装置各机构运转情况。
[bookmark: _Toc19031][bookmark: _Toc207983249][bookmark: _Toc27518][bookmark: _Toc8498]6.9.6  测量误差试验
含水率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随机将需要测量的样品分成3份，每份样品按照说明书规定进行称量。利用含水率测定装置分别测量3份样品的水分含量，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照GB 5009.3规定的方法测量该3份样品的水分含量，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公式（1）计算测量误差。
[bookmark: _Toc138752714]                 …………………………………………（1）
式中：
δ——含水率测量误差，%；
mpi——含水率测定装置测量第i份样品的含水率，%；
ms2——国标方法测量第i份样品的含水率，%。
[bookmark: _Toc27493][bookmark: _Toc2546][bookmark: _Toc20060][bookmark: _Toc207983250]6.9.7  重复性误差测量
含水率测定装置正常工作时，随机抽取1份样品，样品按照说明书规定进行称量。利用含水率测定装置在保证测量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测量样品的含水率3次，记录3次测量结果，按公式（2）计算重复性误差。
……………………………………（2）
式中：
——重复性误差，%；
mmax——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最大值，%；
mmin——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最小值，%；
——含水率测定装置3次测量样品的含水率的平均值，%。
[bookmark: _Toc3514][bookmark: _Toc207983251][bookmark: _Toc29220]6.9.8  高低温环境试验
[bookmark: _Toc16368]将含水率测定装置分别在（-20±2）℃和（40±2）℃温度环境下放置2h，在该环境下目测检查装置开机情况和测量机构动作是否正常。
[bookmark: _Toc207983253]7  检验规则
[bookmark: _Toc2248][bookmark: _Toc207983254]7.1  检验分类
[bookmark: _Toc26922][bookmark: _Toc13347][bookmark: _Toc19532]含水率测定装置检验类型包括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bookmark: _Toc207983255][bookmark: _Toc23091]7.2  出厂检验
[bookmark: _Toc4417][bookmark: _Toc638][bookmark: _Toc19917][bookmark: _Toc207983256]7.2.1  每台含水率测定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规定。
[bookmark: _Toc26384][bookmark: _Toc14832][bookmark: _Toc4273]表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名称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要求
	检验方法

	1
	材料检查
	-
	√
	5.2
	6.2

	2
	加工检查
	-
	√
	5.3
	6.3

	3
	零部件及系统检查
	√
	√
	5.4
	6.4

	4
	装配检查
	√
	√
	5.5
	6.5

	5
	卫生安全检查
	√
	√
	5.6
	6.6

	6
	机械安全检查
	√
	√
	5.7
	6.7

	7
	电源及电池检查
	√
	√
	5.8
	6.8

	8
	空载试验
	√
	√
	5.9.1
	6.9.2

	9
	负载实验
	√
	√
	5.9.2
	6.9.3

	10
	测量时间试验
	√
	√
	5.9.2
	6.9.4

	11
	连续测量次数试验
	√
	√
	5.9.2
	6.9.5

	12
	测量误差试验
	-
	√
	5.9.2
	6.9.6

	13
	重复性误差测量
	-
	√
	5.9.2
	6.9.7

	14
	高低温环境试验
	-
	√
	5.1
	6.9.8

	15
	标志
	√
	√
	8.1
	-

	16
	技术文件
	√
	√
	8.2.3
	-

	注：“√”表示检验项目；“—”表示非检验项目。


[bookmark: _Toc17919][bookmark: _Toc3781]
[bookmark: _Toc207983257][bookmark: _Toc9486]7.2.2  判定规则：含水率测定装置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可修正后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定该设备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可复检。
7.2.3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经过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bookmark: _Toc3608][bookmark: _Toc207983258]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鉴定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及性能时； 
c）正常生产条件下，定期或周期性抽查检验时；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g）使用方有重大问题反馈时。
7.3.2  抽样及判定规则：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含水率测定装置中随机抽样，每次抽样按批量的2%（不应少于2台），按表2进行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如有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则型式检验不合格。其中安全性能不允许复检。
[bookmark: _Toc31227][bookmark: _Toc207983259]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bookmark: _Toc20783][bookmark: _Toc207983260]8.1  标志 
8.1.1  含水率测定装置如有标牌或标识牌，标牌应固定在含水率测定装置的凭证明显位置，标牌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
a) 制造企业名称和商标；
b) 主要技术参数；
c) 设备型号及名称；
d) 设备执行标准编号；
e) 出厂日期和出厂编号。
8.1.2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有清晰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耐久和清晰，应符合GB/T 34065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714][bookmark: _Toc207983261]8.2  包装 
8.2.1  含水率测定装置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
8.2.2  含水率测定装置外包装上应标注有“小心轻放”“向上”“防潮”等储运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8.2.3  含水率测定装置包装内应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产品使用说明书、必要的随机备件及工具。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T 9969的相关要求。
8.2.4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有可靠的防潮和防雨措施，并符合GB/T 5048的规定
8.2.5  包装箱外壁应标注：
a）制造厂名称；
b）产品名称及型号；
c）毛重（kg）；
d）包装箱尺寸（长×宽×高）（mm × mm × mm）；
[bookmark: _Toc207983262][bookmark: _Toc31206]8.3  运输
[bookmark: _Hlk148619933]8.3.1  含水率测定装置运输时应小心轻放，避免雨淋。
[bookmark: _Hlk148619750]8.3.2  含水率测定装置搬运时防止碰撞，不应损坏产品。 
8.3.3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按包装上的指定朝向置于运输工具上。
[bookmark: _Toc111042457][bookmark: _Toc196748416][bookmark: _Toc498677562][bookmark: _Toc87271647][bookmark: _Toc20570][bookmark: _Toc207983263][bookmark: _Toc61269087]8.4  贮存
[bookmark: _Hlk148619968]8.4.1  含水率测定装置应贮存在通风、清洁、阴凉和干燥的场所，远离热源和污染源，不应露天存放，不应与有害物品（易燃、易爆、腐蚀性等）混放。
8.4.2  正常储存条件下，含水率测定装置自出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应因包装不当引起锈蚀或霉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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